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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三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活動會議紀錄 
 

一、時    間：111 年 3 月 29 日 14 時及 3 月 30 日 9 時 30 分 

二、地    點：台電公司南部展示館副館 2 樓會議室 

三、主    席：高副處長斌 

四、出席人員：如出席人員名單 

五、紀    錄：張經妙 

六、主席致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首先我謹代表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歡迎大家參加「核三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活動」。 

出席來賓有周春米立法委員代表、鍾佳濱立法委員代表、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恆春鎮民代表會代表、滿州鄉公所、滿州

鄉民代表會代表、恆春鎮里長及公民團體代表，原能會歡迎大

家參加本次現場訪查活動。原能會於去(110)年 7 月收到台電公

司提送之核三廠除役計畫即開始進行審查，除了審查之外，原

能會按照規劃在去年 11 月，舉辦地方說明會，聽取在地居民

對於核三廠除役計畫的意見與建言。本次活動主要安排地方代

表，實地到核三廠瞭解現場除役作業規劃，也藉這個機會再次

聽取大家的意見，以助於後續意見的交流。另外，目前仍在

COVID-19 防疫期間，請各位來賓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電廠

的防疫規定。 

感謝大家撥空參與本次訪查活動，接下來就依活動議程，

請台電公司先報告「核三廠除役規劃現況」，原能會也會簡報

「核三廠除役計畫審查概況說明」，再由台電公司說明現場訪

查的行程後，開始現場參訪，最後再進行綜合討論。為把握時

間，接下來就先進行簡報。 

七、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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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電公司簡報「核三廠除役規劃現況」(略) 

(二)原能會簡報「核三廠除役計畫審查概況說明」(略) 

(三)台電公司簡報「核三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行程說明」(略) 

八、訪查會議意見摘錄(依發言先後排序)： 

(一)111 年 3 月 29 日現場訪查活動 

1. 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張怡理事： 

(1) 請說明何時申請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的興建執

照？何時向地方民眾說明？ 

(2) 目前的政策方向係將核廢料放在恆春，但恆春非用電大

戶，為何核廢料須由恆春人承擔？既然核廢料這麼安全

，貯存庫的設置面積不大，是否可考慮放在其他地方？ 

(3) 台電公司在 111 年 2 月提出廠區內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案，規劃將廠區作為發電使用，且發電選項為風力及

太陽能，非地方認可的綠電，因此該項計畫是否應先與

地方討論？此外核三廠旁邊有國家公園，這些設施可能

會影響生態環境，不應由台電公司單獨決定，該計畫應

先與墾丁國家管理處、地方居民及公民團體溝通。請說

明本案規劃，以及何時向墾管處、公民團體及居民溝通

。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1) 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預訂於 115 年 8 月向原能會

申請興建執照。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申請

興建處理或貯存設施，應於申照前將申照文件公告 30
日，讓地方鄉親及公民團體完整了解相關資訊，公告 30
日後再辦理地方說明會，收集地方及環保團體的意見，

綜整納入申照文件中。所有作業應於 60 日內完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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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於收到前項申請後，

亦會舉辦聽證，再次收集民眾意見。 

(2) 台電公司會妥適規劃運轉及除役期間產生的核廢料，目

前係在既有的區域內做統合規劃，地方所提依用電量分

配部分，涉及國土整體規劃，須由權責單位統合考量，

台電公司僅能以廠區範圍內進行全面性的規劃。 

(3) 有關綠電申設部分，涉及除役期間及除役後廠區用地的

規劃，考量國內經濟發展及用電需求，核三廠除役後的

土地再利用係以電力事業用途為方向，實際發展需視國

家能源政策及電源開發計畫統籌安排。目前台電公司為

達成非核家園的能源配比，因此規劃在核三廠除役開發

範圍外，設置太陽能發電及風力發電設施。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有關核三廠廠區內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部分，因核三

廠兩部機組仍在運轉，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就該案對機組

運轉安全及後續除役作業提出影響評估，另亦要求台電公司

將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納入核三廠除役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

中，說明該計畫對核三廠除役作業之影響。 

2. 恆春鎮德和里張正林里長： 

若核三廠延役，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的設計容量

是否考慮延役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目前規劃的設計容量包含運轉期間及預估除役期間，產

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數量。 

3. 主席高斌副處長： 

請台電公司補充說明目前核三廠除役作業規劃，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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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現場拆除相關作業。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核電廠除役的第一步需先將用過核子燃料移出爐心，放

置於用過核子燃料池或進一步移至乾式貯存設施進行安全

貯存。第二步將廠房內有放射性污染的設備移除，依序從大

型組件、周遭的管路、儀控電源與設備進行拆除，本階段的

工作目標係將受污染的物件進行妥善管理，放置於低放射性

廢棄物貯存庫內。第三步係將廠房表面除污，將刮除的混凝

土經過檢測，有放射性污染則貯存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

。經此過程，廠區內除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以外，原則上已

無放射性物質污染，後續拆廠作業就可以一般拆除方式進行

，廠房拆除後即完成除役拆除工作。 

(二)111 年 3 月 30 日現場訪查活動 

1.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崔愫欣秘書長： 

(1) 除役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數量為何？是否所有低

放射性廢棄物都會移至規劃興建的二號低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庫？ 

(2) 除役產生的廢棄物種類眾多，應進一步檢視後分類，以

避免受污染的廢棄物外釋至廠外，請說明會在何處進行

檢視與分類？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1) 目前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設計容量約為 10 萬 5
千桶，可容納運轉與除役期間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未

來所有低放射性廢棄物均會移至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

貯存庫貯存。 

(2) 台電公司規劃於發電設備廠區適當位置設置輻射偵檢

區，確切位置目前尚未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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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恆春半島核三廠除役關注小組張清文先生： 

(1) 廢料桶可能會長期放置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台電

公司是否定期檢查廢料桶的狀況？其擺放方式是否考

慮耐震？ 

(2) 台電公司目前規劃核三廠除役後，將廠址作為電力事業

用途，此事應得到核三廠在地居民同意才可興建，並承

諾不得興建火力發電廠。 

(3) 除役作業是否會影響在地居民就業權利，是否招聘在地

居民協助？除役作業的人員訓練是否包含在地人員？ 

(4) 有關在地居民建議成立核三廠除役監督小組部分，台電

公司均無正面回應，造成地方不清楚除役相關資訊。請

台電公司說明相關規劃。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1) 核三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皆有依據程序書每半年

做一次定期檢查。核三廠的廢棄物桶所使用的棧板皆有

防滑設計，可防止廢棄物桶滑動，於民國 95 年恆春大

地震(6 級)時，核三廠亦無發生廢棄物桶倒塌的情形。 

現行管理上，當恆春地區發生 4 級(含)以上地震後、或

颱風後隔日、或發生時雨量達 50 毫米以上之降雨時，

亦進行貯存庫外部檢查，並透過監視器察看貯存庫內部

廢棄物桶貯存狀況；並將檢查紀錄登錄於廢處組設備平

時巡檢紀錄中，確保放射性廢棄物無安全疑慮。 

(2) 除役後土地再利用部分，台電公司將依國家能源政策及

電力開發進行整合規劃，所有計畫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 

(3) 除役期間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地方協助，未來將依實際工

作需求統一規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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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屏東縣政府已成立屏東縣監督核能安全委員會，定期要

求台電公司報告除役及乾貯等相關事宜，另外也將屏東

縣恆春鎮長列為監督委員。 

3. 滿州鄉公所潘聖賢先生 

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施或最終處置場均未選

定場址，地方關心的是核三廠是否會像蘭嶼一樣，成為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台電公司應說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期限。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1) 最終處置場依法有其地質條件及人口分布的要求，因此

核三廠不適合做為最終處置場的場址。另除役計畫及高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經原能會審查通過後，台電

公司即依核定後的計畫執行，不因政府改朝換代而改變

。 

(2) 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非核家園推動小組於

108 年達成的共識，台電公司將參考國際作法，推動集

中式中期暫時貯存設施。目前台電公司初步規劃中期暫

時貯存設施約需 5 年選址、5 年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兩期

興建作業，總計約為 20 年，少於核三廠 25 年除役完成

期限，完成後廠內的用過核子燃料即可移至中期暫時貯

存設施。最終處置部份，目前規劃於 2055 年將高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完工啟用。 

4. 環境法律人協會謝蓓宜副秘書長： 

(1) 目前貯存庫設置的閉路電視監視系統(CCTV)可能看不

到擺放在內側的廢料桶，請說明如何檢視其貯存狀況。 

(2) 請補充說明除役期間如何進行除污作業，以及採用何種

方式進行廠房拆除作業，相關工法或方式應清楚向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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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讓民眾了解如何進行除役作業，以及如何避免執

行過程中發生放射性物質外釋。 

(3) 核三廠除役計畫第 9 章圖 9-14，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開發計畫的預定時程是舊版。若是誤植舊圖，

請台電公司補充新的計畫進程，亦請原能會進行嚴格審

查。 

(4) 前述台電公司所提集中式暫時貯存設施是否有相關具

體文件，該文件是否公開於網頁上，並請說明目前規劃

及進度為何？ 

(5) 原能會過去曾推動核廢三法，其中亦包含核廢料最終處

置場選址等作業規範，請原能會說明相關法規的推動期

程。 

(6) 未來各核能電廠進入除役期間後，仍應定期辦理公民參

與活動，讓大眾瞭解除役現況，同時也希望未來三座電

廠的公民參與活動皆有固定的標準作業程序。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1) 廢棄物桶入庫前，皆會執行外觀檢視，確認無異狀後，

才會移入貯存區；管制上，目前依據程序書每半年做一

次各貯存區定期檢查，另外當恆春地區發生 4 級(含)以
上地震後、或颱風後隔日、或發生時雨量達 50 毫米以

上之降雨時，亦進行貯存庫外部檢查，並透過監視器察

看貯存庫內部廢棄物桶貯存狀況；若發現異狀亦可派人

員進入檢視貯存狀況或重新翻堆檢整。 

低放貯存庫為空調倉庫，環境溫度及濕度皆會控制在固

定區間，目前尚未發現異常之廢棄物桶。 

(2) 有關核三廠除役計畫第 9 章圖 9-14 係摘錄目前原能會

核定的低放處置計畫，新的計畫已另案送原能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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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審查作業中。台電公司撰寫除役計畫時，會將

原能會核定的計畫納入除役計畫，尚在審查作業的計畫

則不會納入除役計畫。 

(3) 有關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施的期程，目前仍在

台電公司內部規劃階段，確切時程須待今年非核家園推

動小組開會討論定案後，方會對外公開。 

(4) 有關核電廠除役過程，首先需將用過核子燃料移出爐心

，放置於用過核子燃料池或乾式貯存設施，使其不受除

役作業的影響。燃料移出廠房後，受污染的設備與組件

經過拆除、除污及輻射偵檢，確認符合法規標準後，即

可外釋離廠。針對廠房混凝土表面有污染者，刮除表面

的污染物質，經妥善包裝後，移至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庫貯存，此時廠房即可視為一般建物進行拆除。最後依

法進行廠址環境輻射偵檢並將相關報告提報原能會審

查，確認廠址環境符合法規標準後，即完成核電廠除役

作業，解除除役管制。 

(5) 處理放射性污染的設備、組件或廠房的內表面時，均於

建物內維持適當封閉情況下進行，因此不會有污染擴散

至外界的問題，處理完成確認無污染後，該建物即以一

般建物方式處理。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有關核廢三法涉及立法程序，會後將以書面方式提供說

明，相關資訊亦會上網公布。 

5. 恆春鎮民代表會陳進興副主席： 

(1) 台積電已規劃在高雄設廠，其用電量較大，核三廠是否

仍會在 2025 年如期除役？另請說明核一、二廠是否已

經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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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三廠除役後，恆春地區的鐵塔應無需使用，是否應一

併拆除？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除役計畫主要著重於機組的除役作業，未包含對外的輸

配電系統，目前規劃核一、二、三廠的開關場及輸配電系統

將全數保留，再視未來電力開發情形，若確認無需求後再研

議拆除。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核一廠兩部機組均已停機，目前正進行除役作業中。核

二廠 1 號機於去(110)年 12 月 27 日執照屆期，目前也已經

停機，核二廠 2 號機於明(112)年 3 月 14 日執照屆期後，亦

將停機進入除役期間，目前均依政府的政策執行。 

6. 恆春鎮民代表會趙記明代表： 

(1) 日前興達火力發電廠事件，因為一個小失誤卻造成全台

大停電。核三廠除役後，是否已考量用電的配套措施？ 

(2) 核一、二廠是否已興建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若無，

屆時核三廠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先蓋好，核一、二廠

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是否會遷到核三廠貯存？ 

(3) 日前詢問核三廠放射性廢棄物桶是否有編號，台電公司

卻回復不清楚，且剛才現場訪查說明核三廠內有 220 個

55 加侖廢料桶有破損並以 83 加侖桶套裝，但現場卻標

註 315 桶，請澄清廠內貯存之廢棄物桶數。 

(4) 去年至核一廠發現仍有溫排水，若已經停機則應該不會

有溫排水，請澄清說明核一廠是否已確實停機除役。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此為現場白板標註項次不夠明確造成之誤解，目前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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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以 83 加侖桶套裝 55 加侖之廢棄物桶總數量為 220 桶，並

存放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 3 樓 315 區，地方所提 315
為貯存區編號，非桶數資訊。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1) 原能會作為核能安全主管機關，會確實監督機組運轉與

除役安全，核一廠兩部機已分別於 107 年 12 月及 108
年 7 月運轉執照屆期，目前兩部機都停止運轉。 

(2) 有關能源政策部分，需由能源主管機關全面規劃，原能

會去年辦理地方說明會時，經濟部代表已說明能源政策

是減碳、增氣、展綠，目前沒有核能的選項。 

7. 恆春鎮鵝鑾里謝春敏里長： 

(1) 核三廠除役後，恆春地區的鐵塔為何還要保留？若輸配

電系統不拆除，是否代表還要持續運轉。 

(2) 前天報導全國備載容量只有 5%，而核能發電佔 20%，

若所有核電廠都除役，不足的 15%應由何設施提供？目

前國家電力不足，應待替代能源發展完備，或有配套措

施後，再考慮核三廠除役。相關單位也應秉持專業，適

時向政府反應目前國家能源的適切性。 

(3) 代表會聯絡台電公司時主要由公關經理接洽，但代表會

詢問有關放射性廢棄管理相關資訊時，公關經理無法提

供專業說明，應適時提供專業人員說明。 

(4) 放射性廢棄物對恆春是污染源，應清楚說明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於核三廠的期限，並說明如何補償地方居民。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有關地方所提能源政策的意見，原能會都會紀錄下來，

請相關單位提出回應說明。另核廢料部分，請台電公司與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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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釐清廢料桶相關數據的正確性，並多與地方溝通。 

九、結語 

本次現場訪查活動所提出的意見，原能會都會紀錄下來，

也會請相關單位回應，彙整完畢後放在原能會的網站上。再次

感謝各位與會來賓參加今天的活動，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今天的活動到此結束，謝謝。 

十、散會(3 月 29 日 16 時 30 分/3 月 30 日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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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1 年 3 月 29 日核三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活動 
出(列)席單位人員名單 

一、民意代表 

(一)鍾佳濱立法委員：許慧貞助理 

二、地方政府 

(一)屏東縣政府環保局：陳春吟稽查員 

(二)滿州鄉民代表會：熊志謀主席、王彩華代表、戴銀滿小姐 

(三)恆春鎮里長：方俊尉里長、韓學火里長、詹榮旗里長、 
尤武夫里長、張正林里長、楊新忠里長、尤賢淑里幹事 

三、公民團體 

(一)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張怡理事 

四、原 能 會：高  斌、吳景輝、臧逸群、洪子傑、郭火生、 
          張經妙、吳東岳、吳文雄、蔡易庭、劉聖哲、 
          嚴國城、林育貞、黃琬如、黃議輝、何  璠、 
          陳迎鳳、顏誌逸、曾一峯、林宣甫 

五、台電公司：張學植、范振璁、林榮宜、高  起、邱鴻杰、 
          魏昌錫、陳新儒、黃住霸、陳孟仁、葉久萱、 
          翁嘉鴻、莊尚憲、顏亞淇、陳琬婷、劉育容、 
          姚奕全、林光賢、廖英如、簡崇慶、鍾永基、 
          吳亦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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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3 月 30 日核三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活動 
出(列)席單位人員名單 

一、民意代表 

(一)周春米立法委員：葉啟俊特助 

(二)鍾佳濱立法委員：王于辰助理 

二、地方政府 

(一)滿州鄉公所：潘聖賢隊長 

(二)恆春鎮民代表會：陳進義主席、陳進興副主席、陳進忠代表

吳壽宗代表、陳新賢代表、趙記明代表、謝憲儀秘書 

(三)恆春鎮里長：江進教里長、謝春敏里長 

三、公民團體 

(一)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崔愫欣秘書長 

(二)環境法律人協會：謝蓓宜副秘書長 

(三)恆春半島核三廠除役關注小組：張清文先生 

四、政治大學：林俐君執行長 

五、原 能 會：高  斌、吳景輝、臧逸群、洪子傑、郭火生、 
          張經妙、吳東岳、吳文雄、蔡易庭、劉聖哲、 
          嚴國城、林育貞、黃琬如、黃議輝、何  璠、 
          陳迎鳳、顏誌逸、曾一峯、林宣甫 

六、台電公司：張學植、范振璁、林榮宜、高  起、邱鴻杰、 
          魏昌錫、陳新儒、黃住霸、張憲淮、張志遠、 
          劉建佑、陳孟仁、葉久萱、王瑞銘、翁嘉鴻、 
          莊尚憲、陳琬婷、劉育容、姚奕全、林光賢、 
          廖英如、簡嘉言、黃文忠、張芝庭、朱家榮、 
          陳鳳麟、薛竣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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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出席人員發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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